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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档字〔2022〕17号

海南省档案局
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通知

各市县档案局、档案馆，三沙市、琼海市、文昌市、昌江县人

民政府办公室，省直各单位档案部门：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三十八条明确：“国

家鼓励和支持档案馆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

织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。已经实现数字化的，应当对档案

原件妥善保管”。为努力实现《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海南省档案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>

的通知》（琼办发[2021]36号）要求的“继续做好‘存量数字

化’，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达到

100%，省直机关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达 100%，省属企业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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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达 90%以上”的任务，现将加快推进档案数

字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市县、各单位要加强对档案数字化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

立档案数字化工作专班，明确具体责任人和工作职责，定期研

究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抓紧制定

完善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，根据年度计划合理提出整改措施和

建设目标，建立倒逼机制，分解工作任务，分步实施，狠抓落

实，在 2025年完成本市县、本单位传统档案数字化工作。原则

上，省直机关单位在向省档案馆移交档案时，应当同步移交数

字化副本；市县立档单位在向本地区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

时，应当同步移交数字化副本。

二、落实经费保障

各市县要按照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档案局《关于做好市县

档案事业发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琼财教【2017】1837号）

要求，合理安排档案数字化工作专项经费，将档案数字化经费

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建立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、与档案

工作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。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要保

障本单位档案数字化工作经费，做好本单位档案数字化工作。

三、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

各市县、各单位要加大人员、场地、设备、技术、数据管

理等方面的投入，配备与档案工作量相匹配的档案专（兼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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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同时配备档案数字化工作所需的电脑、扫描仪、光盘刻

录仪、数据存储设备、数字备份设备和档案管理系统等必要设

备。

四、加大档案数字化工作力度

各市县、各单位要推动档案数字化工作常态化，要将档案

数字化工作纳入本单位信息化发展整体规划，必要时可采用政

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统筹推动档案数字化工作；要因地制宜、

精准施策，按照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（DA/31-2017）《录音

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》（DA/62-2017）要求，科学推进档案数字

化建设。

五、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管理

各市县、各单位要强化外包服务的人员管理、场所管理、

设备管理和介质管理。严禁数字化加工场所带入手机、照相机、

U盘、移动硬盘等设备；严禁工作电脑接入因特网，实施 24小

时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控。要加强数字化流程管理，明确档案

出库、整理分件、目录著录、扫描处理、数据质检、装订还原、

验收移交等各个环节的任务职责，堵住档案数字化加工过程中

的失泄密漏洞，确保档案实体和数字化成果的安全。

六、强化监督检查

为确保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目标任务，省档案局将不定期

对各市县、各单位档案数字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工作成绩

突出的给予表扬；对工作不积极、不担当、不按时完成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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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，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。各市县、各单位要在每年 6

月份和 12月份将本地区、本单位档案数字化工作进展情况书面

报送省档案局技术处。

海南省档案局

2022年 7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各市县人民政府。

海南省档案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29日印发


